
郑重声明

一、经授课教师同意，本课件仅作为交流学习使用，禁止作为商业用途。

二、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

三、在交流使用过程中，不得擅自篡改课件内容。

四、课件中涉及的观点不代表我局立场。

五、使用课件中的数据、图表时请注明来源，保证完整性，避免断章取义。

六、课件中涉及的政策法规或其它信息的有效性，请以相关主管部门(单位)

公布为准。

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专
利文献众享”或扫描左侧
二维码，获取最新公益讲
座信息及专利文献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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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专
利文献众享”或扫描左侧
二维码，获取最新公益讲
座信息及专利文献服务。

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的
证据认定规则

复审和无效审理部

刘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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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效证据

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，
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

引言 课程的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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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证——举证期限

请求人举证 专利权人举证

原则

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时 指定期限内提交反证

请求日起一个月内可以
补充证据

例外

针对反证，可在指定期
限内补充证据

口审辩论终结前，可提交公知常识性证据或者
用于完善证据法定形式的公证书、原件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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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证——译文

指南关于外文证据的规定：

当事人提交外文证据的，应当提交中文译文，未在举证期限内提
交的，该外文证据视为未提交

当事人应当以书面方式提交中文译文，未以书面方式提交的，该
中文译文视为未提交

当事人可以仅提交外文证据的部分中文译文。该外文证据中没有
提交中文译文的部分，不作为证据使用。但当事人应专利复审委
员会的要求补充提交该外文证据其他部分的中文译文的除外

对方当事人对中文译文内容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对有
异议的部分提交中文译文。没有提交中文译文的，视为无异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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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证——域外证据

【案例1】饮料罐

证据1：（2010）京方圆内经证字第30872号公
证书，其中附有《New Zealand Fitness》的
封面页、第2页、第78页及广告页复印件。

外观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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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证——域外证据

【案例2】椅扶手

证据1：台湾家具杂志《TAIWAN Furniture》
（ISSN 1682-9980）
证据3：由中经社海外代理商东莞市联经广告有
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书

请求人出示以上证据原件，专利权人认可
《TAIWAN Furniture》的存在，但在未提交公证
认证情况下，不能确认本案证据的真实性。

外观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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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真实性

证据的真实性：

也叫做客观性，它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应当是

真实的、客观存在的。

1、真实性审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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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真实性

法院对于真实性审查的法律依据及基本态度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87条：

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：

证据是否为原件、原物，复印件、复制品与原件、原物是

否相符；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；证据的形式、来源是

否符合法律规定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；证人或者提供证

据的人，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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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真实性

【案例3】室外电视天线

证据1：申请号为200002387、公告号为
ES2182658A1的西班牙《专利公报》

专利权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，认为其
来源不明。

外观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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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关联性

证据的关联性，是指作为证据的事实不仅是一种

客观存在，而且它必须与案件所要查明的事实存

在逻辑上的联系，能以其自身的存在，单独或与

其他事实一道证明案件事实。

2、关联性审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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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合法性

（1）提供证据的主体的合法性
（2）证据形式的合法性
（3）证据收集程序（或提取方法）的合法性

最高院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
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。

3、合法性审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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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公开性

01
出版物公开
记载有技术或设计内容的独立存在的传播载体，并

且应当表明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公开发表或出版

的时间。

02

03

使用公开
由于使用而导致技术方案的公开。

以其他形式公开
主要是指口头公开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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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公开性

A

B

C

纸件，如专利文献、科技杂志、科技书籍、学术论文、

专业文献、教科书、技术手册、正式公布的会议记录、

技术报告、报纸、产品样本、产品目录、广告宣传册；

视听资料，如微缩胶片、影片、照相底片、

录音带、磁带、唱片、光盘等；

其他形式存在，如互联网或其他在线数据库中的

资料等。

书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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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公开性

印有“内部资料”、“内部发行”等字样的

出版物，确系在特定范围内发行并要求保密

的，不属于公开出版物。

内部
资料

出版物的印刷日视为公开日，有其他证据证

明其公开日的除外。印刷日只写年月或者年

份的，以所写月份的最后一日或者所写年份

的12月31日为公开日。2公开
日期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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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公开性

【案例4】“内部资料”的公开性

证据1：《中国日用玻璃杂志》2009年2月第1期刊
载的一篇文章，并提交了附件4至9，即该杂志的
创刊号以及2009年第1至6期的连续期刊。

请求人出示证据1，及附件4至9的原件。
专利权人：该杂志均标注有“内部资料”的字样。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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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公开性

【案例5】背景技术的公开性

请求人主张，本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已
被本专利背景技术所公开，因而不具备新颖性、
创造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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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公开性

【案例6】不同级别的标准

证据1：天津市建筑标准设计办公室发行的天津
市工程建设标准设计图集。

请求人出示证据1的原件
专利权人：该证据不属于正规出版物，因而对其
公开性持有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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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公开性

【案例7】不同级别的标准

证据3，其中包括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华丰标准件厂

企业标准《汽车用换档、换位操纵钢索》（标准编号

鲁Q/09NHB002-95）和泰安泰龙软轴软管厂企业标准

《汽车用换档换位操纵钢索》（Q/09NHB002-199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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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公开性

【案例8】学位论文

请求人提交了证据３，名为«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设计与仿
真研究» 的山东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其上载明答辩日期
为2009年06月) 以及国家图书馆科技检索中心出具的文献
检索复制证明，以此证明论文为现有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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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公开性

【案例9】公开日的确定

请求人提交了公安局交警支队签发的机动车登
记证书，证书还记载了该车辆的出厂日期为
2005年12月6日，请求人主张出厂日即为公开日。

外观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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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证——公开性

【案例10】公开日的确定

证据：2008年6月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的《卜卜和小拉》，2008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反证：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具

的书面证明复印件，图书上市时间为2008年8月

焦点：印刷日期2008年6月是否为公开时间？

外观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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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——使用公开

【案例11】交通信号灯

证据1:1999年5月23日的天津市《今晚报》
无效理由：因申请日前公开使用，缺乏新颖性。

实用新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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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——使用公开

【案例12】贴片机编带进料装置

证据6：包括公证书、转账业务凭单、编号为
14450663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
证据7：证据6中公证书涉及的被封存的TM240A
产品实物

实用新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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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——使用公开

【案例13】稳定型吊篮提升机

请求人提交了一系列证据，用以证明昌达公司
在本专利的申请日前向多个需方销售ZLP630吊
盘配套提升机，并提交了多份照片证明ZLP630
提升机的具体结构。

实用新型

专利权人提交了反证（国家标准），证明ZLP630
仅为本行业内“额定载重量为630kg的吊篮配套
提升机”的统称，并不具有特定的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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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——证明力

证明力是指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对案件的证明

程度的大小。

证据的证明力取决于证据同案件事实的客观、

内在联系及其联系的紧密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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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——证明力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
规定》第85条

“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，全面、客观地审
核证据，依据法律的规定，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
生活经验法则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
独立进行判断，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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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人证言

【案例14】多功能汽车燃油箱盖

证据1：常州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，其中附有驾
驶员张某的声明书，以及从其驾驶车辆上取下
其声称为原车配备的油箱盖的照片。

实用新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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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——举证责任

 行为责任：谁主张谁举证

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

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

证明。

 结果责任：

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

的，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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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——证明标准

 证明标准是衡量当事人主张成立的具体尺度，是对

案件事实的证明所需要达到的程度或标准 。

 证明标准是用证据证明具体案件所要求明确的法律

事实，即达到法律意义上的真实。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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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 
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

 
 

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   
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

 



Thank You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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